附件1

关于调整调整鱼峰区减灾委员会成员
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对鱼峰区综合减灾工作的领导，经鱼峰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对鱼峰区减灾委员会成员作如下调整：

主  任： 彭继军  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副主任： 徐进辉  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郭跃飞   区委常委、武装部部长

贾志娟   区委常委、区委宣传部部长

叶志勇   副区长、公安鱼峰分局局长

吴  捷   区政府副区长

张  燕  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 员： 桑  健  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李燕玲 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林彰泉  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区民宗局局长

黄  丹   团区委书记

罗  原  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李  君  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韦海水   区教育局局长

周  莹   区科技局局长

余霞林   区民政局局长

王  维   区司法局局长

韦柳云   区财政局局长

玉济咏  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

黄小磊  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梁有福 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吴子均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敏珊   区商务局局长

陈  宸   区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

石敏贤  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

黄立军  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

柳  政  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黄  辉 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梁浩昕   区统计局局长

袁  渊   区武装部参谋

马建强   公安鱼峰分局副局长

覃万珂   鱼峰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覃  晴   市鱼峰生态环境局局长

李华东   里雍镇镇长

韦畯腾   白沙镇镇长

赵品庸   天马街道办事处主任

梁红星   驾鹤街道办事处主任

黄  丹   荣军街道办事处主任

丘继铭   箭盘山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燕华   五里亭街道办事处主任

陈  岗   白莲街道办事处主任

阳瑞琦   麒麟街道办事处主任

鱼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，承担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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